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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研究室及實驗室空間使用要點 

114 年 10 月 21 日通過訂定 

一、 目的 

長庚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護研究室及實驗室之安全、友善及專業

使用  並確保各項教學 、研究 、導及及政等 活動順利推動 特訂定「長

庚大學研究室及實驗室空間使用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適用範圍 

本要點適用於本校所屬研究室、實驗室及相關教學或研究空間 凡教職

員工生、承攬商或訪客使用該 空間 皆應遵守之。 

三、 專業原則 

(一) 研究室及實驗室應以教學、研究及學術活動 為主要用途 所設軟

硬體資源僅限於正常教學與研究用途 不得從事私人 、商業利利 、

與教學研究無關或其他非法用途。 

(二) 所有成員應維持專業態度 互動中展現尊重與誠信 避免妨礙學

習、研究或合作之言政。 

(三) 師生之間應保持適當分際 討論及溝通宜採公開透明方式進政 以

防止不當政為舉止或誤解。 

(四) 使用及政為不得違反學術倫理、人體試驗、動物保護、性別平 、

職業安全衛生 、性性及關化學學物管理理 、生物安全及其他相關法

令或本校相關規定。 

四、 安全維護 

(一) 使用人員須完成必要之教育訓練 方得操作相關設備或進政實驗。 

(二) 研究室及實驗室應遵守各項安全規範 並依規定穿戴妥適之防護

裝備。 

(三) 發現危險情況或設施故障 應立即通報理理人員處理。 

五、 環境理理 

(一) 研究室與實驗室應保持清潔整齊 維護公共秩序。 

(二) 禁止任意堆放雜物或私人物品 影響安全或空間使用。 

(三) 廢棄物應依規定分類與處理。 

六、 違規處理 

違反本要點者 依情節輕重移送本校相關業理單位議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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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附則 

本要點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施政與修正 

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 自發布日施政 修正時亦同。 


